附件3
国家粮食产业科技创新联盟

“揭榜挂帅”项目承诺书

（揭榜单位）

本单位及项目负责人严格遵守国家粮食产业科技创新联盟（以下简称“联盟”）《章程》和《科研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》，自愿承担本项目揭榜单位全部责任与义务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
1.本单位系依法注册设立、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，拥有开展本项目所需的研发资质、技术实力、科研条件及稳定的科研团队，未被列入联合惩戒名单、科研诚信黑名单及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。
2.本单位若为联合体揭榜，已与各联合单位签订合法有效的合作协议，明确职责分工，不擅自变更联合单位及合作内容，不擅自更换项目负责人及核心骨干。
3.严格按照本项目要求签订项目任务书，遵循项目实施计划，合理安排项目进度，确保在约定周期（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）内完成全部项目任务及目标。

4.落实项目实施所需的研发设备、场地等配套条件。严格按照联盟有关规定使用项目经费，主动接受联盟监督。

5.加强项目过程管理，定期向发榜单位及出资单位汇报项目进展情况，主动配合监督检查、验收评价等工作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。
6.若项目涉及保密要求，将严格落实保密责任，严防涉密信息泄露。
7.本单位提交项目材料全部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不存在抄袭、伪造、作假、虚报瞒报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，不隐瞒技术风险。
8.尊重并保护项目相关知识产权，知晓并同意项目成果及知识产权原则上全部归属出资方，与出资方另有约定的按相关协议规定办理；未经出资方同意，不擅自转让、处置项目成果及相关知识产权；积极配合做好成果转化、推广应用工作。
9.同意联盟有权因非商业目的（如：以政府性会议、报告、文件、统计资料等）使用项目相关信息。
10.因本单位自身原因（非不可抗力）导致项目无法按期完成、技术指标不达标，本单位自愿承担全部责任。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


